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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很多人都认为，在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时，如果已经收到了解除合同通知，那么就可以视为不用再按
照合同要求履行了，其实这一点是不正确的，解除通知效力被确认前应继续履行该房屋租赁合同。

如承租方延迟缴纳租金，出租方向承租方发出解约通知后直接采取断水断电措施导致房屋租赁合同解除
的，如果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通知无效的，则解约责任可能要由出租方承担；再如承租方以出租方
未履行该房屋的维修义务发出解约通知后，自行办理涉案房屋导致房屋空置的，如果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确认解除通知无效的，则解约的责任及空置房屋的损失等都可能由承租方来承担。

【郑州安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提升自身素质，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为客户
解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等众多法律问题，深受客户的信赖与认可，欢迎您来电咨询相关事宜。

要想避免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发生，我们需要对房屋租赁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有一定的了解，这也是
为了保障我们在租赁房屋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方将租赁物交付承租方使用、收益，承租方支付租金的合同。

第二百一十三条租赁合同的内容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用途、租赁期限、租金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
、租赁物维修等条款。

第二百一十四条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租赁期间届满，当事人可以



续订租赁合同，但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二十年。

【郑州安博】对于律所内的律师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不断提高律师队伍的职业技能，确保能够为客户
提供更加专业的法律服务，如果您遇到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等法律问题，欢迎来电咨询。

在遇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时，有三种解除合同的方法，分别为协商解除、法定解除、约定解除，下面我
们来看一下约定解除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吧：

约定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有三点需要注意：一，约定解除赋予了解除权人约定解除权
，但不代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合同就自行解除。解除权人有权放弃行使权利，继续履行合同；
第二，约定解除条款一般是赋予当事人一方有解除权，当约定解除条件成就时，只有解除权人可以行使
，对方无权依据约定解除条款行使解除权；第三，也是较有争议的一点，约定解除的条件成就时，是否
需要达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

【郑州安博】不断提高律所内律师团队的专业水平，旨在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化、综合性的法律服务，
赢得了客户的一致满意与信赖，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如何解决的信息的话，欢迎来
电咨询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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